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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店广告要进行明示

近期一起案件，令不少探店博主暗暗出了一身冷汗。
近日，某公司发布的达人探店短视频，因未标明

“广告”，被湖北省黄石市市场监管部门处以 1万元罚
款。据黄石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相关人员介绍，
湖北某咨询有限公司是某社交平台授权服务商，在与
相关商户签订推广协议后，寻找“达人”为商家拍摄多
条相关探店营销视频，并附加带货链接后进行发布。
由于未标明“广告”字样，构成了发布不具有可识别性
广告的行为，依据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
规定，依法给予该公司行政处罚。

广告法第十四条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
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
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
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为规范达人探店等行为，《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第九条强调，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
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
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提醒，如果探店博主正常发表个人消费体验，并未
进行任何足以干扰判断的利益交换行为，可以不认定
为广告，但如果探店视频同时附上链接实现了跳转购
买，则属于互联网广告，发布者必须标明“广告”字样，
否则将涉嫌违法。

探店虚假宣传须担责

“解决探店乱象，首先需要探店博主增强法律意
识，不能一味向‘钱’看，而要对自己发布的内容负责，
保证真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当
探店视频以广告形式分享时，发布者相当于广告代言
人，如果使用了不实内容或故意配合商家进行虚假宣
传，如瞒报价格、夸大功效、虚构使用条件等，则涉嫌违
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
定，不仅商家要承担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探店博主在
明知和应当知道宣传内容虚假时，也须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对于一些博主强行“求合作”等行为，陈音江提醒，
如果故意以虚假评价、恶意差评或自身粉丝流量等作
为筹码向商家索取好处，则可能涉嫌侵犯商家名誉权，
重则还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记者近日在几个社交平台搜索“探店”关键字后发
现，大量附有购买链接的视频均在显著位置标注了“广
告”字样，或附有“纯广告推荐探店”等说明。但仍有一
些附有商品链接的探店视频未标明“广告”，还有的博
主通过在评论区发布链接等方式进行规避。

对此，刘俊海认为，相关平台也应负起责任，加强
内容审核，特别是增强人工审核环节，针对巧立名目的
探店类广告进行严格甄别。此外，平台不应被动等待
发布方主动标明“广告”字样，而应对存在明显广告性
质的内容或在视频、评论区内附有相关链接的作品在
其显著位置标明“广告”，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同时，要及时提醒此类内容发布者，对于拒不改正或多
次出现类似问题的账号，应采取限流、作品下架、封号
等必要处理。

“探店博主不应盲目消费粉丝对自己的信任和口
碑，商家则应把精力用在做好自身产品质量和服务上，
网友也应对探店测评保持理智态度，一旦发现问题，要
及时维权并提供线索。”刘俊海建议进一步建立健全探
店广告监测制度，及时发现和依法查处违法广告行为，
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引入社会监督力量，共同规范
探店行为。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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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店推出
的 这 个 套 餐 太 值
了，小伙伴们有时
间一定要来尝尝”

“味道太赞、价格实
惠 ，你 还 不 心 动
吗”……

近年来，各类
探店类视频风靡网
络，不少人在享受
动动手指就能看遍
各色网红店铺的同
时，也寄希望于这
些 博 主 能 帮 自 己

“避坑”。
但 现 实 情 况

是，不少所谓探店
博主只关心自身利
益，因收取商家费
用，无视产品实际
情况，堂而皇之地
配合演出，进行夸
大宣传甚至虚假宣
传。

今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的《互联网
广告管理办法》明
确提出，通过体验
分享等形式推销商
品或服务的视频如
果附加购物链接等
购买方式，发布者
必须显著标明该视
频 为“ 广 告 ”。 近
日，湖北省某公司
发 布 的 探 店 短 视
频，就因未标明“广
告”，被相关部门处
以1万元罚款。

成流量变现渠道

探店等营销短视频须标明“广告”

一次糟糕的就餐体验，
不仅让家住北京市西城区
的付兆宇彻底拉黑了一个
拥有百万粉丝的探店博主，
也让他开始对各类探店视
频失去信任。

作为一个“又懒又馋”
的吃货，付兆宇一直喜欢观
看美食类探店短视频，在一
批候选名单中，他选择了一
位最喜欢的博主推荐的某
火锅店，并通过其短视频界
面购买了一张套餐优惠券。

菜量小、味一般、无服
务，最重要的是购买的套餐
优惠券需要先在店内点够
80元菜品后才可使用……
这次就餐体验与探店视频
中的宣传大相径庭，“这种
店竟然能让一个还算有流
量的博主如此推荐？”感到
被欺骗的付兆宇意识到，这
家餐馆拥有的不是做美食
的能力，而是给博主的“钞
能力”。

“网络探店，认真你就
输了。”作为圈内人，曾做过
探店博主的悠悠经常如此
告诫身边的人，他深知这里
水很深，很多探店“达人”也
早已放弃了当初拍视频的
初衷。

探店是指博主通过直
播或视频的形式，分享个人
消费体验，对商家或品牌进
行评价和推荐，相较文字、
图片类“种草”推荐，此类短
视频形式更为直观，因此逐
渐成为当前主流。一些流
量高、影响力大的网红，更
能凭借其个人影响力，让消

费者对其推荐的商家或产
品产生更高的信任度，从而
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影
响，达到引流效果。

“网友推荐、实地体验、
真实分享，最初的探店视频
贵在一个‘真’字，但随着越
来越多的博主和商家意识
到这背后的流量效益时，探
店视频就开始变味了。”悠
悠透露，当前探店博主商业
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类，最初
级的是商家免费为博主提
供餐饮服务，博主体验后在
平台发布相应探店内容，并
通过位置标签等引导用户
进行消费。有偿推广模式
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商家直
接付给博主一定费用，然后
按照商家需求拍摄并发布
探店视频；二是商家和博主
合作，在平台推出相应套餐
或优惠券，并在探店视频中
附上相关链接，用户购买使
用后，博主能获得一定比例
的提成。

商业化导向使得探店
成为博主、商家“流量变现”
的渠道，“注水”推荐、“钓
鱼”探店现象屡见不鲜。

比如，某个拥有百万粉
丝的探店博主就曾在其短
视频中连续两次试吃同一
连锁餐厅的炸酱面，首次品
尝时吐槽“没法吃”“这么
贵”；几天后再次发布的视
频却口风突变，称赞其有

“妈妈的味道”“真不贵”。
还有的探店博主则以自身
流量强制要求与商家置换
霸王餐或要求商业合作。

探店成“流量变现”渠道


